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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政办字〔2022〕71 号

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烟台国家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人民政府（管委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

示精神和对山东工作重要指示要求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山东国家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22〕90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提高对国家调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

1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国家调查工作的重要作

用，切实将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进行部署

谋划。领导班子成员带头，组织干部集中学习《通知》精神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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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局意识，找准职责定位，强化与烟台调查队的沟通与配合，为进

一步加强国家调查工作群策群力，形成多方联动、分工明确、协同

配合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，更好地服务烟台经济社会发展、客观

反映烟台民生领域发展成就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、市统计局

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机

关事务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二、进一步加强调查基层基础工作

2.大力支持国家调查网点建设，积极协助做好调查样本轮换。

各级发展改革、商务部门密切跟进居民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大样

本轮换各环节工作，积极配合推进记账小区样本抽选与调整、摸

底调查、新样本试记账等重点工作任务；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

协助落实农作物对地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实施细则要求，做好对抽

中样本村和样本地块的核实、确认，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有效性。

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

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商务局、市统计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

分工负责）

3.辅助调查员选聘与管理工作。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

计机构制定辅助调查员管理办法，确保调查工作开展到位、调查

补贴发放到位。建立辅助调查员信息库，全面掌握全市辅助调查

员基本信息，按要求及时向烟台调查队报送辅助调查员相关信息。

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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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统计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

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协助解决基层困难。各级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统计部门通过加强对烟台国家调查队和承担国家调查任务

的区市统计机构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，协助加强统计调查基层基

础建设，对统计调查工作开启和维护调查网点、抽取和维护调查

样本有困难的，要及时协调解决；对调查力量不足的区市，支持通

过政府购买统计调查辅助性服务等方式予以解决。（国家统计局烟

台调查队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市统计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

5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支持配合烟台国家调查队开展

各项调查业务工作，如实提供相关政策和部门数据等信息，建立

信息共享渠道，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，并在工作宣传发动、调查

网点建设、专题调研等方面及时提供帮助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

队、市统计局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农业农村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

工负责）

6.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，明确一定数量的与国

家调查任务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，并尽量保持人员稳定，严格

按照国家调查制度组织实施调查，协助联络调查对象、催报核实

报表，积极配合开展统计调查整理、数据质量核查、统计执法检

查、基层工作调研等工作，认真接受国家调查队的业务管理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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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、培训、检查和考评，确保按时完成国家调查任务。（国家统计

局烟台调查队、市统计局牵头，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

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7.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协调芝罘区、莱山区、福山区、牟平区、

黄渤海新区、高新区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分别确定一名正式工作

人员，支持配合烟台调查队及相应区市统计机构开展房地产价格

调查有关工作，形成定期沟通联络机制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、

市统计局牵头，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

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进一步加强调查工作保障

8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一致

的原则，把国家调查队承担服务地方的调查项目（包括县级统计

局承担的国家调查任务）所需经费，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

（市统计局、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9.进一步加强国家调查队伍建设，把本级国家调查队干部培

训工作纳入当地党校（行政学院）培训计划。（市统计局、市委组

织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0.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按照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

法》规定，利用本级存量房源，支持解决本级国家调查队办公和

业务技术用房，改善市县两级国家调查队办公条件。（市机关事务

局牵头负责）

五、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

11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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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《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

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》《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

理建议办法》《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督查工作规定》《关

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》，支持配合烟台国家调

查队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工作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、市统计局

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及

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六、持续落实国家调查制度方法要求

12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支持烟台国家调查队依法行使

独立调查、独立报告、独立监督职权问题，不得将国家调查队作

为完成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单位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国

家调查工作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统计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

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3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支持烟台国家调查队及时

清理纠正违反统计法精神的文件和做法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

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、

市统计局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七、持续加强统计法治宣传

14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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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和统计法律法规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教育

培训必修课，配合推动统计法治宣传进机关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

进农村、进社区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、市统计局牵头，市委

组织部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

及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5.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积极配合开展中国统计开放日、

统计法治宣传月等宣传活动。（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、市统计局

牵头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商务局及

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区市统计机构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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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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